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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泰山

新闻眼

逐步淘汰燃煤炉灶

增加集中供暖面积

本报泰安12月26日讯(记者 路
伟) 淘汰燃煤炉灶是大气污染防治
的重要措施之一，针对雾霾天频发，泰
安市环保局将加强对燃煤炉灶的监
管。

“城区集中供暖是改善空气质量
的重要措施之一，今年泰安市环境监
察支队督促、支持城区热力公司进行
汽改水技术改造，城区集中供热面积
由460万平方米增加到740万平方米，
集中供热能力提高，小型燃煤锅炉也
减少了。”市环境监察支队长秦平安
说，在增加供暖面积的同时，他们还积
极与燃气公司协调，为改用天然气锅
炉的单位争取优惠。

对于新上的燃煤炉灶，市环保局
也进行严格控制。“12月13日，市环保局
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
和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管理工作的通
知》，规定今后城市建成区、各类工业园
区禁止新建20蒸吨/小时以下的燃煤、
重油、渣油锅炉及直接燃用生物质锅
炉，其他区域禁止新建10蒸吨/小时以
下的燃煤、重油、渣油锅炉及直接燃用
生物质锅炉。”秦平安说，泰山区、岱岳
区辖区范围内，所有燃煤锅炉、工业炉
窑及燃油、燃生物质、燃气锅炉，其它县
(市)10吨以上锅炉(含相应吨位的导热
油炉、工业窑炉)均由市环保局审批。

标准下发后，市环保局督促具备
条件的单位加快改用清洁能源，“今
年，泰山转播台等5家单位改用了清
洁能源，责令不具备条件的市直17家
单位的21台锅炉进行限期治理。”秦
平安说。

本报泰安12月26日讯(记
者 路伟 ) 近期，全国多个
城市被雾霾袭击，泰安也没
能幸免。26日上午，泰安市环
保局对外发布信息，公布泰
安市政府制定的《泰安市大
气污染防治“蓝天工程”三年
行动计划(2013-2015年)》、《泰
城淘汰燃煤炉灶情况》等信
息。到2015年，泰安的环境空
气质量将明显改善，泰城空
气质量相比2 0 1 0年改善2 0%

以上。
“为改善空气质量，市政

府根据国家、省今年相继出台
的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

“ 十 二 五 ”规 划 》、《 山 东 省
2013——— 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
规划》，制定了《泰安市大气污
染防治“蓝天工程”三年行动

计划(2013-2015年)》，对开展大
气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具体
的安排和部署。”泰安市环保
局污染控制科科长张昀说。

市环保局将对各县 (市、
区)政府执行行动计划情况进
行评估和考核，通过签订目
标责任书、通报、约谈、挂牌
督办、限批等措施，督促各级
切实加大工作力度，完成治
污任务。12月18日，省政府已
与泰安市签订《山东省2013-
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一
期 ( 2 0 1 3-201 5年 )》目标责任
书，市政府近期也将与各县
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签
订《泰安市大气污染防治“蓝
天工程”三年行动计划(2013-
2015年)》目标责任书。

“计划通过三年努力，到

2015年底，泰安环境空气质量
将明显改善，灰霾天气大幅减
少，基本实现‘蓝天白云、繁星
闪烁’的目标。另外，泰城空气

质量相比2 0 1 0年改善2 0%以
上；全市细颗粒物(PM2 . 5)浓
度年均值控制在每立方米70

微克以下。”张昀说。

张昀介绍，未来三年，泰
安市环保局将着重从10个方
面开展工作：

■天然气利用力度加强，
推动燃煤设施煤改气，采取集
中供热。严格控制高耗能、高
污染项目建设，控制污染物新
增排放量，实行污染物排放减
量替代。

■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，
泰城已划定黄标车禁行区域，
加速黄标车提前淘汰。2014年
起全面供应国Ⅳ车用汽油，
2015年起全面供应国Ⅳ车用

柴油。
■对不能稳定达标的设施

进行升级改造。尤其是火电、钢
铁、水泥等行业开展二氧化硫、
氮氧化物、工业烟粉尘治理，确
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■今后加强建设工地管
理，严格落实围挡、场地硬化、
裸露覆盖等绿色施工措施。提
高机械化保洁率，渣土运输车
辆实行密闭运输。

■未来三年，要建立秸秆
焚烧责任体系和目标责任追
究制度。推动城市饮食服务经

营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
施。坚决整治露天烧烤等违法
行为，减少“街头污染”。

■重点行业污染减排，其
中，石横电厂、中联水泥、鲁珠
水泥等重点企业脱硫脱硝除尘
是重点工程，下力削减二氧化
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尘排放量。

■市区分散燃煤锅炉能
源要完成置换，通过扩大集中
供热、建设燃气锅炉等方式，
实现分批替代。

■建设生态绿化屏障，实
施城市绿荫行动，加快荒山绿

化以及河流、湖泊等水系防护
林带、高标准农田林网等建
设，提高防风抑尘和大气污染
物净化能力。

■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
机制，开展县级城市空气质量
监测点位建设，强化环境空气
质量监测能力。

■对各县(市、区)政府执
行行动计划情况进行评估和
考核，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、
通报、约谈、挂牌督办、限批等
措施，督促各级切实加大工作
力度，完成治污任务。

1100项项措措施施换换回回更更多多蓝蓝天天

26日，环山路附近的泰山格外清晰。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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